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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公眾持股量
及

董事辭任

恢復公眾持股量

於本公佈日期，公眾人士合共持有之股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5.01%，因此已恢復25%
之本公司最低公眾持股規定。

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鄭陸興先生、鄭俊傑先生及戢宏女士已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由二零零七年一
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恢復公眾持股量

謹此提述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二十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
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執行董事林宇豪先生（「林先生」）已通知本公司，為使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恢復至最低之25%，
彼於本公佈日期於聯交所場外向二人(並非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出售7,300,000
股股份。於是此次出售前及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公佈，公眾人士持有
之股份總數目為103,762,1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3.37%。就董事所知及所信，以及根
據本公司現有獲林先生提供之資料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存檔之權益披露申報表（「權益
披露申報表」）所載之資料，本公司現時之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董事（附註1） 222,380,000 50.09%
詹培忠先生（附註2） 110,558,000 24.90%
公眾股東 111,062,100 25.01%

合共 444,000,100 100%



附註：

(1) 222,380,000股股份中： (i)193,340,000股股份由Honeyard Corporation持有。Honeyard Corporation的全部已發行
股本由The Honeyard Trust（全權受益人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愛玲女士家族成員之全權信託）持有；及
(ii)11,964,000股股份由鄭陸興先生及鄭俊傑先生持有，彼等已辭任執行董事，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起生
效，詳情見下文所載。

(2) 根據權益披露申報表所載之資料，110,558,000股股份由Golden Mount Limited所持有。Golden Mount Limited
為詹先生控制之公司。

Honeyard Corporation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各董事及詹先生及Golden Mount合共持股權益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4.99%，公眾持股量約為25.01%，已恢復所規定之本公司最低25%公眾持
股量。

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鄭陸興先生、鄭俊傑先生及戢宏女士因私人理由，已辭任執行董事，由二零零七
年一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鄭陸興先生、鄭俊傑先生及戢宏女士已分別確認彼等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不和，亦無有關彼
等辭任之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及聯交所注意。

董事會謹藉此感謝鄭陸興先生、鄭俊傑先生及戢宏女士於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

承董事會命
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林宇豪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愛玲女士（主席）及林宇豪先生（董事總經理）、獨立非執
行董事黃銳良先生、呂惠山先生及張毅林先生。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